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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建设规范》
山东省地方文件编制说明

报批稿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港口装卸服务规范

第 1部分：集装箱>等第二批地方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鲁市

监标函〔2024〕166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《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

线建设规范》（计划编号：2024-T-33）列入 2024年山东省地方

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（第二批）（第 15项）。

本文件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组织实施，山东省交通运

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（二）起草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

1.起草单位

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、济南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、

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

设计研究有限公司、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中铁十四

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、中铁电气化局

集团有限公司。

2.起草人

李虎、刘家海、胡冰冰、路林海、钱卫、潘雷、吕晓应、闫

学祥、周会武、郭建民、卢伟晓、刘颂、马英一、严士海、丛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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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、王华兵、李臣、赵松壮、丛嘉珅、董亚楠、武朝军、接小峰、

丁文长、谢松彬、王金、罗江胜、邓建伟、宋勰、秦晓鹏、贺捷、

安俊峰、李文荣、崔宪东、雷鸣、杨超、柏超、吕意、王金波、

孔祥民、刘继贤。

3.任务分工

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本文件重点建设内容

研究、统筹推进文件编制、协调各方接口工作、牵头组织本文件

征集意见、协助组织评审审查等事项。

济南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重点建设内容研究，并协助

组织施工及验收有关条文内容编制，参与本文件征集意见及送审

审查等有关工作。

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及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

道交通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本文件各阶段有关文本、编制

说明等文件的编制，配合组织评审审查等会议，研究各阶段意见

的落实与处理，协助组织各阶段文件上报等工作。

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参与本文件重点建设

内容研究，参与编写本文件线路行车等有关条文要求，配合组织

开展审查会议等工作。

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、

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主要参与本文件施工及验收等有关

内容研究及编写工作。

李虎、刘家海、胡冰冰、路林海：全面统筹本文件制定工作，

研究本文件总体架构及主要建设内容，牵头编写核心内容条款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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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指导本文件编制及报批等有关工作。

钱卫、潘雷、吕晓应、闫学祥、周会武、郭建民、卢伟晓、

刘颂、马英一、严士海、丛维强、王华兵、李臣、赵松壮：牵头

负责本文件主要建设内容研究及条款要求编写工作，组织协调本

文件制定所需人力物力资源，积极推进本文件制定进度。

丛嘉珅、董亚楠、武朝军、接小峰、丁文长、谢松彬、王金、

罗江胜、邓建伟、宋勰、秦晓鹏、贺捷、安俊峰：负责本文件

条款要求的编写及核对，并对各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、

归纳和处理。

李文荣、崔宪东、雷鸣、杨超、柏超、吕意、王金波、孔祥

民、刘继贤：参与本文件主要建设内容的调研、讨论及有关条文

要求编写工作，协助整理本文件相关技术文档，汇总征求意见，

参与组织本文件专家审查会等工作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

标准的起草工作共分为四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成立工作组和完成本文件草稿编写。2024 年 3

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并提出标准草稿提纲。起草组结合现阶

段国家对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相关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，完

成了已有标准、文献资料的收集、分析和总结。截至目前，我国

已经发布了 GB 55033、GB 50157、CJJ/T 295、CJJ/T 314、CJJ/T

306等国家、行业和山东省地方标准，以上标准不完全适用于中

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。起草组结合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和快线的特

点，在调研广州、佛山、苏州、宜宾、淮安等多地的中低运量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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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交通项目基础上，多次讨论了标准大纲、范围、技术指标等，

2025年 3月完成了标准草案初稿。

第二阶段为修改完善完成本文件征求意见稿。2025年 5月，

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本文件初稿预审审

查会，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，对本文件进行了修改完善。2025

年 6月，山东省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本文件初稿

专家审查会，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，并结合行业有关政策及标准

规范文件调研情况，明确了本文件定位，修改完善了本文件总体

框架、章节顺序，进一步明确本文件目的和适用范围，形成了本

文件征求意见稿，提交省标委会审核。

第三阶段为征求意见阶段，形成预审稿并修改完善最终形成

本文件送审稿。2025 年 7月，对本文件征求意见稿向社会进行

广泛的意见征集，向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

等 30家单位进行征集，收到回函的单位 30个共计 100条意见，

其中无意见 1条，不采纳 2条，其他 97条意见全部采纳，详细

内容见《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。

第四阶段为送审阶段，送审稿经专家审查并修改完善最终形

成本文件报批稿。2026 年 1 月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在济南组织

召开了本文件送审稿专家审查会，来自济南大学、北京城建设计

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7名

专家组成了审查委员会，审查委员会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的情况

汇报，对标准内容逐条进行了审查，形会议纪要如下:标准制定

程序规范，标准技术审查资料齐全。标准的结构、编写规则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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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要素等符合 GB/T1.1-2020的规定。标准编制说明要素完整、

说明充分。提出了 5.7“车站建筑”调整为“车站”、编制说明

重点描述主要技术指标的来源和依据等方面意见。起草组根据专

家意见逐条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及完善，经过多轮内部讨论和专家

咨询后，于 2026年 3月形成《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建设规范

（报批稿）》。

二、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

标准制定目的：中低运量轨道交通领域行业标准有 CJJ/T

295，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 70km/h的城市有轨电车新建工

程设计；山东省地方标准有 DB37/T 4642，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

不超过 80km/h 的导轨式胶轮系统的设计，以上行业及地方标准

不适用于最高设计速度不低于 100km/h 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

线设计。而适用于轨道交通快线设计的 GB 50157 和 CJJ/T 314

与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并不匹配。本文件根据 100km/h的设计

速度要求，基于现行的轨道交通设计标准，对线路平、纵断面、

车辆、区间及车站土建、机电设备系统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标准制

定，填补了山东省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标准体系的空白。

标准制定意义：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定位为连接城市中心

城区和外围组团、新城间的快速接驳线路，适用于客流量适中、

距离较长、通行时效性要求高的客流通道。随着当前轨道交通政

策调整和城市发展，城市轨道交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。

针对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建设，目前国内尚没有相应的技术标

准，本文件为国内首例针对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的技术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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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指导类似项目建设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相对于地铁及市域

快轨，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具有投资低、建设周期短、运能利

用率高的特点，性价比高，可以一定程度上发挥和替代市域和轨

道交通快线的功能，对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有重要作用；相较于

传统中低运量轨道交通，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具有设计速度高、

站间距大、时效性好的特点，对于长距离的线路，大幅提升了乘

客的出行效率，节省了城市跨区域、跨组团的出行时间成本，对

于加快城市运转，方便市民通勤以及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具有重要

意义；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可以显著提升长距离、跨组团出行

的公交出行比例，引导公交出行、绿色出行的理念，对于节能减

排以及双碳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依据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按照我国和山东省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行业的有关标准和规

定进行编制，主要以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

管理办法》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济南

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导则，结合参考行业标准《城

市有轨电车工程设计标准》等标准，根据《标准化法》的规定自

主开展本次制定工作。

此项标准制定以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实用性为原则，科学合理、

与时俱进，将为推进山东省轨道交通建设发挥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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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标准编写主要依据

1.编制依据

（1）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

（2）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》

（3）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4）《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》

（5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52号文）

2.参考资料

（1）GB/T 50546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

（2）CJJ/T 306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工程技术标准

（3）TB 10624 市域（郊）铁路设计规范

（4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验收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建质〔2014〕42号）

（5）交通运输部《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》

（交办运〔2023〕56号）

（三）主要技术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的设计、施工及验收、

综合联调及试运行等方面的要求，其中设计指标及要求的验证方

法是设计文件和图纸审查，施工及验收的指标验证方法是施工质

量验收，标准具体内容说明如下：

1.范围

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范围内新建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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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设计、施工及验收等工作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基于以下两个目的：一是要吻合国家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

的国家标准，充分利用现有国家标准；二是要充分结合山东省现

有地方标准的要求，与山东省地方特色保持一致。根据标准文本

中涉及的有关标准内容，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 GB/T 5599《机车

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及试验鉴定规范》、GB 7258《机动车运行

安全技术条件》等 74项主要标准。

就本文件与引用标准比对而言，本文件在整体构架和内容布

局上基于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全过程统筹考虑，不但注重了该标准

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联性、协调性和一致性，而且突出了各部分

内容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重点结合山东省地质情况、气候差异、

属性定位、车辆设备等特点，进一步优化车辆系统、轨道、线路、

建筑、结构、强弱电、设备安装等方面相关规定。

3.术语和定义

为了方便规范的使用和体现便捷性，本文件列出有关术语和

定义，对规范中涉及的“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”“半独立路权”

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解释。

根据现行《城市轨道交通分类》（GB/T 44413-2024），“中

低运量轨道交通”也称为“中低运能轨道交通”。结合中低运量

轨道交通线路功能定位和现有车辆技术条件，本文件设计最高速

度不高于 100 km/h。

4.总体要求



— 9 —

对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项目的设计、施工及验收、综合联

调及试运行作出总体性的规定。

4.2条，根据 GB 55033-2022中 2.1.5条，规定工程设计年限

应以建成通车年为基准年，之后应分为初期 3年、近期 10年、

远期 25年。

4.4条，根据 GB 55033-2022中 5.1.3条，规定主体结构工程

设计工作年限为 100年。

4.6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10.1.7条，规定新建跨河流

和临近河流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高架和路基工程，应按不低

于 1/100的洪水频率标准进行设计。

4.7条，根据 GB 55033-2022中 2.1.2条，规定中低运量轨道

交通快线钢轮钢轨系统的轨道应采用 1435 mm标准轨距。

5.设计

5.1规定了运营规模、行车组织、配线设置和运营管理要求。

5.1.2.1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5.1.4 条，考虑到中低运

量轨道快线在路权和运营模式上与有轨电车相近，提出系统设计

能力不低于 20对/h。

5.1.3.2条，由于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快线结合了有轨电车和市

域（郊）铁路的特点，根据 CJJ/T 295-2019 中 5.1.3 条和 TB

10624-2020中 5.2.4条，提出初期高峰时段市区内列车最小运行

间隔不宜大于 5 min，市区外围组团列车最小运行间隔不宜大于

10 min；平峰时段市区内列车最大运行间隔不宜大于 10 min，市

区外围组团不应大于 15 min。为保证远期的运营服务水平，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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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期应根据客流预测值设计高峰时段的运行间隔，平峰时段市区

内列车最大运行间隔不宜大于 6 min，市区外围组团不宜大于 10

min。

5.1.5.3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5.3.5 条，提出运营管理

人员定员指标宜按初期 15人/km、远期 20人/km控制。

5.2规定了车辆型式及编组、车体、转向架、制动系统、牵

引传动系统、故障运行能力和安全措施的要求。

5.2.1.2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6.3.1和 6.3.2条，规定车

辆噪声标准的要求。

5.2.1.3条，通过调研分析国内主要车辆厂商生产车辆的技术

数据，按照包容性考虑，规定车辆基本技术参数要求。

5.2.3.1条，根据 GB/T 7928-2003中 8.1.7条，规定车辆的结

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 30年。

5.2.6.1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6.2.2 条，规定车辆构造

速度不应低于车辆最高运行速度的 1.1倍。

5.2.6.2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6.2.3 条，规定车辆的牵

引能力和加速度指标，同时结合本系统最高 100km/h的设计时速

和车辆的包容性要求，规定 0 km/h～100 km/h时的平均加速度最

低要求为 0.4 m/s²。

5.2.6.3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6.2.4 条，规定车辆的制

动能力和减速度指标，同时结合本系统最高 100 km/h 的设计时

速要求，规定 100 km/h～0 km/h时的安全制动平均减速度最低要

求为 1.2 m/s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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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7.1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6.5.1和 6.5.2条，规定车

辆故障运行能力要求。

5.3规定了车辆限界、设备限界和建筑限界要求。

5.3.1.2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7.0.3 条，规定区间直线

地段，当相邻两线间无墙、柱或设施时，两相邻线路的最小线间

距应按两设备限界之间的间隙不小于 100 mm确定。

5.3.2.1条，根据 CJJ/T 96-2018中 3.2.1条，规定设备限界的

计算方法，车体肩部横向应向外扩大 100 mm，边梁下端横向应

向外扩大 30 mm，车体竖向应加高 60 mm，受电弓竖向应加高

50 mm，车下悬挂物应下降 50 mm。转向架部件最低点没备限界

离轨顶面净距不应小于 15 mm。

5.3.3.1 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7.0.4、7.0.5 条，规定线

路区间的建筑限界确定方法。

5.3.3.4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7.0.6 条，规定车站的建

筑限界确定方法。

5.3.3.5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5.3.9条，规定曲线车站

站台边缘与车门处车体间隙不宜大于 180 mm。

5.3.3.7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7.0.7 条，规定车辆基地

的建筑限界确定方法。

5.4根据国内主要厂商 100 km/h中低运量轨道快线车辆技术

参数，按包容性考虑，规定了线路平面、纵断面、配线、出入线

等设置的要求。

5.4.2.1条，根据国内主要厂商 100km/h中低运量轨道快线车



— 12 —

辆技术参数和 CJJ/T 295-2019中 8.1.2 条，规定正线、联络线的

平面最小圆曲线半径一般情况为 50m，困难情况为 30m；车场线

的平面最小圆曲线半径一般情况为 50m，困难情况为 25m。

5.4.2.2条，根据国内主要厂商 100km/h中低运量轨道快线车

辆技术参数和 CJJ/T 295-2019中 8.1.3 条，规定正线、联络线及

出入线的圆曲线最小长度、两相邻曲线间的夹直线长度不宜小于

15m，在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一节车辆的全轴距。

5.4.2.3条，根据国内主要厂商 100km/h中低运量轨道快线车

辆技术参数和 GB 50157-2013中 6.2.1条，规定困难地段经技术

经济比选后采用复曲线的，复曲线间应设置中间缓和曲线，其长

度不宜小于 15 m，并应满足超高顺坡率不大于 2‰的要求。

5.4.3.1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8.2.1 条，规定正线最大

坡度不宜大于 50‰，困难条件下不应大于 60‰；联络线、出入

线、车场线最大坡度不宜大于 60‰。

5.4.3.2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6.3.1条，规定地面区间

和高架区间，当具有有效排水措施时，可采用平坡；地下区间的

线路最小坡度宜采用 3‰，困难条件下可采用 2‰。

5.4.3.3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8.2.5 条，规定当相邻坡

段的坡度代数差大于或等于 2‰时应设竖曲线连接，并规定了竖

曲线的最小半径。

5.4.3.4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6.3.3条，规定道岔范围

内不应设置竖曲线，正线竖曲线距离道岔端部不应小于 5 m，车

场线不应小于 3 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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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.3.5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6.3.3条，规定线路最小

坡段长度不宜小于远期列车长度，相邻竖曲线间的夹直线长度不

宜小于 30 m。

5.5规定了轨道的基本设计参数、轨道设备、道床结构、轨

道安全及附属设备的要求。

5.5.2.1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9.0.4 条，规定工字轨宜

设置 1：40轨底坡。

5.5.2.2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7.2.2条，规定轨距加宽

值应在缓和曲线全长范围内递减，无缓和曲线或其长度不足时，

应在两侧直线段递减，轨距递减率不宜大于 2‰，困难条件下不

应大于 2.5‰。

5.5.2.4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7.2.3条的计算原则，通

过 100km/h的设计最高速度计算，设置的最大超高应为 120 mm，

未被平衡超高允许值不宜大于 61 mm，困难时不应大于 75mm。

5.5.3.1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7.3.1条，规定有缝线路

钢轨接头采用对接方式。半径不大于 200 m的曲线地段采用错接

方式，错接距离不小于 3 m。

5.5.4.3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7.4.1条，规定无砟道床

主体结构及混凝土轨枕的设计工作年限为 100年。

5.6规定了车站总体布局、站台宽度、楼梯和通道、车站消

防及疏散的设计要求。

5.6.2.4 条，根据 GB/T 51263-2017 中 9.3.3 条，规定岛式站

台的宽度不应小于 5 m，侧式站台的宽度不宜小于 3 m，净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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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小于 3 m。

5.6.2.5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9.3.15条，规定车站楼梯

和通道的最小宽度要求。

5.6.3.2条，根据 GB 51298-2018中 5.2.1条，规定车站安全

出口数量不应少于 2个。

5.7规定了基床、路堤、路堑、地基处理的要求。

5.7.1.7 条，根据 TB 10001-2016 中 3.3.5 条，规定路基永久

边坡的最小稳定安全系数一般工况应为 1.15～1.25，地震工况应

为 1.10～1.15；临时边坡路堤稳定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.05。

5.7.1.9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8.3.5条，规定路基与桥

梁、隧道或横向结构物交界处差异沉降不应大于 10 mm，过渡段

不均匀沉降造成的路基和桥梁或隧道的折角不应大于 1/1000。

5.7.2.2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中 11.2.2条，规定整体道床

路基基床厚度不应小于 1.0 m，其中基床表层厚度不应小于 0.4 m，

底层厚度应大于等于 0.6 m。

5.7.2.3 和 5.7.2.4 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 中 12.2.4 条，规

定基床表层填料宜采用水泥稳定碎石，水泥掺量不低于 5 %，以

及基床表层和底层填料及压实标准要求。

5.7.3.3 条，根据 TB 10001-2016 中 7.3.2 条，规定了基床以

下路堤填料的压实标准。

5.7.3.4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8.3.1条，规定路堤边坡

坡度不应大于 1：1.5，路堤坡脚外应设宽度不小于 1.0 m的护坡

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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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7.4.1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8.4.1条，规定路堑边坡

高度不宜超过 20 m。

5.7.4.2 条，根据 TB 10001-2016 中 8.1.2 条，规定土质、软

质岩及强风化的硬质岩路堑应设置侧沟平台，宽度不宜小于 0.5

m；路堑边坡在分级高度、土石分界、透水和不透水层交界面处

宜设置边坡平台，宽度不宜小于 2 m。

5.8规定了高架结构设计与构造要求。

5.8.1 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10.1.3 条，规定新建中低

运量轨道交通快线专用的高架结构，其工作年限应为 100年。

5.8.2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10.2.1、10.2.2、10.2.3条，

规定高架结构刚度及变形的要求。

5.8.3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10.4和 10.5的要求，规定

高架结构选型、构造及设计的要求。

5.9规定了地下结构设计与构造要求。

5.10规定了交通组织上轨道与道路、车站与道路以及平面交

叉口交通组织及信号控制要求。

5.11规定了供电系统外部电源、中压供电网络、牵引变电所

与牵引充电站、牵引网、杂散电流防护、动力照明等的设计要求。

5.11.1.2 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 中 12.0.2 条，规定列车牵

引用电负荷应不低于二级负荷。

5.11.1.4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15.1.18条，规定牵引网

系统标称电压应采用直流 750 V或 1500 V。

5.11.4.9 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 中 15.2.9 条，规定牵引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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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机组的负荷特性要求。

5.11.5.4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15.3.21条，规定地上和

隧道段接触线距轨面的高度要求。

5.12规定了专用通信、公安通信系统的组成和设计要求。结

合中低运量功能定位及快线设计标准，专用通信宜包括传输系统、

无线通信系统、视频监视系统、乘客信息系统、广播系统、时钟

系统、调度电话系统、办公自动化系统、集中录音系统、电源系

统与接地、车辆基地安防系统、集中告警系统等。

5.13规定了信号系统的组成和设计要求。信号系统应配置列

车自动防护系统和自动监控系统，宜配置列车自动运行系统及相

应的车辆基地信号系统。

5.14规定了票务、站台门、火灾自动报警、环境与设备监控

的设计要求。

5.15规定了通风空调及供暖设备、防烟排烟设计要求；给水、

排水设置要求；自动扶梯及电梯的设计要求。

5.15.1.3条，根据 GB 55033-2022中 6.4.12条，规定当车站

采用空气调节系统时，公共区室内空气设计温度应为 29℃~30℃，

公共区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70％。

5.15.1.5 条 ， 根 据 GB 50157-2013 中 28.4.15 条 、 GB

51298-2018中 8.3.5条和 GB 55033-2022中 6.4.15条，规定车站

及封闭区间宜优先采用自然排烟；当无法满足自然排烟要求时，

设置机械排烟，并规定了机械排烟设置和送风量计算原则。

5.16规定了车辆基地的功能属性和设计规模、选址和总平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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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置、车辆运用整备设施、车辆检修设施、综合维修中心、物资

总库、故障救援、站场设计的设计要求。

5.16.2.6条，根据 GB 50157-2013中 27.2.9条，规定车辆基

地各修程工作量计算时，应计入检修不平衡系数。定修不平衡系

数为 1.2，架修、大修不平衡系数为 1.1。

5.16.2.7 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 中 14.2.2 条，规定车辆检

修修程和检修周期要求。

5.16.2.8 条，根据 CJJ/T 295-2019 中 14.2.6 条，规定车辆段

库内线间距要求。

6.施工及验收

6.1规定了施工质量控制及验收的通用要求。施工质量验收

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基础上，按验收批、分项工程、分部（子

分部）工程、单位（子单位）工程的顺序进行。

6.2规定了测量控制网、结构变形监测的要求。

6.3规定了轨道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3.7条，根据 TB 10413-2018中 6.4.6条，规定单元轨节长

度宜为 900 m～2000 m，最短不应小于 200 m。

6.4规定了车站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5规定了路基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5.4条，根据 TB 10414-2018中 9.1.7条，规定基床底层压

实系数不小于 0.93，基床表层不小于 0.95。

6.6规定了高架结构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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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7规定了地下结构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

求。

6.8规定了供电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9规定了通信工程专用通信、公安通信的施工质量控制和

验收要求。

6.10规定了信号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11规定了票务、站台门、火灾自动报警、环境与设备监控

工程包含内容，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12规定了通风空调及供暖、给水与排水、自动扶梯及电梯

等设备的安装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6.13规定了车辆基地内建筑、管道、地下防水工程、地基、

基坑支护等的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要求。

7.综合联调与试运行

7.1规定了机电设备系统综合联调的内容和控制要求。

7.2规定了在综合联调后，试运营前实施试运行的内容和控

制要求。

7.2.2 条，根据《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》

（交办运〔2025〕72号）的要求，规定系统总联调完成项目工

程质量验收后，按规定的运行图和服务要求，进行不少于 3个月

的试运行，其中按照开通运营时列车运行图连续组织行车 20天

以上。

四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预期的经济、社会和生态

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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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设计、施工及验收、

试运行等方面的多个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山东省地方标准。在

车辆最高运行速度、车辆运行平稳性与安全性、线路主要技术参

数、轨道与土建结构要求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的分析研究。

目前低运量轨道交通主要适用于市区通勤，其最高设计速度

80km/h，存在小运量、低速度、长时间等特点，不适用于有市域

特性的长距离出行；而现行轻轨、地铁能满足市域快速出行需求，

但与低客流密度的市域特征不匹配。本文件能够解决上述痛点问

题，根据 100km/h的设计速度优化线路、轨道、信号、供电、售

检票等技术要求，完善车站、区间建设标准，提高快线车辆坐席

比例，优化行车组织管理，为相关项目建设提供技术准则和依据，

社会意义重大。

本文件贯彻国家先进理念和经济技术政策，坚持经济适用、

快速高效、节能环保的基本原则，结合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及山

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特点，提出了工程建设要求，即具有技术

上的先进性，又符合现行政策要求，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，可以

实现市域间居民快速、高效出行的目标，助力山东省交通强省建

设。

五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

与本文件密切相关的法律及政策文件有：《城市公共交通条

例》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》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

量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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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号文）等。

与本文件密切相关的标准有：CJJ/T295-2019《城市有轨电

车工程设计标准》、GB 55033-2022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

范》、GB 50157-2013《地铁设计规范》、DB37/T 4641-2023《导

轨式胶轮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等。

CJJ/T295-2019《城市有轨电车工程设计标准》对设计时速

70公里每小时的有轨电车工程提出了要求，未提出设计时速 100

公里每小时的工程要求。GB 55033-2022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

目规范》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强制性设计标准进行了规定，

未提出不同运量、不同制式的专业设计要求。GB 50157-2013《地

铁设计规范》对大运量地铁系统提出了具体专业设计要求，未提

出中低运量系统的设计要求。DB37/T4641-2023《导轨式胶轮系

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对导轨式胶轮系统的施工及验收提出了具体

规定，未提出中低运量系统其它制式的施工及验收要求。

没有与本文件相关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。

本文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的要求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

本文件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

按照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:783

号)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99号)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山东省地方标准起草中开展

公平竞争审查的通知》和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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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程序和标准要求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于 2026 年 3 月 日-

日通过通过省厅网站向社会公开征集本标准公平竞争审查意见，

截至公示期结束，未收到有关意见。经审查，该地方标准没有违

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内容。

八、实施地方标准的要求，以及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

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

本文件的实施需以法规为准绳，通过明确的组织分工保障落

地，辅以科学的技术验证和动态维护机制。同时可参考山东省其

它相关地方标准的实践经验以提升实施效能，更好发挥本文件的

指导作用。

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方面，在山东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

筹管理下，标准组做好立项、审查、编号、发布及备案有关工作，

并积极组织好宣贯培训有关工作，推进标准实施，并建议通过网

站、媒体等新型媒介方式宣传标准内容，提升行业内各单位的认

知度。

省内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是标准实施

的主体，为确保其准确理解、掌握和执行标准，标准发布后将向

标准实施主体进行推广和宣贯，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，预计此项

工作需要 6个月的时间，建议过渡期是 6个月，地方标准实施日

期在标准正式发布 6个月之后。

九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本文件的内容不涉及专利。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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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

提出部门：山东省交通运输厅（盖章）

2026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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